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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 

实施情况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

息一致。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日披露了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禾

顺风”）的股份减持计划，元禾顺风计划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66,274,9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1.5%。 

2019 年 7月 26 日，公司收到元禾顺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实施情况告知函》，截至 2019 年 7 月 26 日，元禾顺风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

满。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现将元禾顺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元禾顺风具体减持情况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2019.6.28 集中竞价 卖出 1,215,700 34.003 41,336,990 0.03% 

2019.7.1 集中竞价 卖出 1,977,100 34.220 67,655,933 0.04% 

2019.7.2 集中竞价 卖出 5,334,600 34.249 182,703，401 0.12%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2019.7.3 集中竞价 卖出 2,346,300 34.212 80,270,884 0.05% 

2019.7.4 集中竞价 卖出 2,222,644 34.132 75,862,771 0.05% 

2019.7.5 集中竞价 卖出 1,365,600 34.111 46,582,007 0.03% 

2019.7.8 集中竞价 卖出 794,100 33.994 26,994,333 0.02% 

2019.7.9 集中竞价 卖出 1,286,700 33.731 43,402,170 0.03% 

2019.7.10 集中竞价 卖出 300,000 33.578 10,073,536 0.01% 

2019.7.11 集中竞价 卖出 707,700 33.700 23,849,221 0.02% 

2019.7.12 集中竞价 卖出 455,300 33.972 15,467,305 0.01% 

2019.7.15 集中竞价 卖出 692,900 34.035 23,582,828 0.02% 

2019.7.16 集中竞价 卖出 914,800 34.028 31,128,502 0.02% 

2019.7.17 集中竞价 卖出 548,300 33.599 18,422,386 0.01% 

2019.7.18 集中竞价 卖出 29,600 33.399 988,608 0.00% 

2019.7.19 集中竞价 卖出 536,300 34.032 18,251,387 0.01% 

2019.7.22 集中竞价 卖出 1,254,400 33.977 42,620,233 0.03% 

2019.7.23 集中竞价 卖出 1,128,900 33.973 38,352,075 0.03% 

2019.7.23 集中竞价 买入 4,500 34.00 153,000 0.00% 

2019.7.24 集中竞价 卖出 426,500 34.370 14,658,661 0.01% 

 

二、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元禾顺风 

合计持有股份 249,573,960 5.65% 226,041,016 5.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9,573,960 5.65% 226,041,016 5.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元禾顺风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将一笔股票卖出

误操作为股票买入，买入公司股份 4,500 股。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构成短线交易。经元禾顺风自查，上述短

线交易行为系元禾顺风在减持公司股份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一边进行交易操作，

一边与其他同事进行短暂交谈，因此导致分心，误把卖单挂成买单，造成失误，



元禾顺风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该笔短线交易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

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2、根据《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

短线交易的，由此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

益。元禾顺风将向公司上缴本次短线交易的收益 2340 元，计算方法如下：以 2019

年 6 月 28 日-2019 年 7月 24 日期间的最高卖出价 34.52 元/股为参考，计算所

得收益为（4500 股*34.52 元/股-153,000 元）。 

3、元禾顺风已深刻意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现就本次操作失误构成的短

线交易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元禾顺风将

汲取本次短线交易事件的教训，并督促相关工作人员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今后元

禾顺风将严格规范买卖股票的行为，加强证券交易系统的账户管理，专注审慎操

作，谨慎确认，并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 47 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杜

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4、元禾顺风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在减持计划实施

期间内，元禾顺风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因工

作人员操作失误引发的短线交易外，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元禾顺风实际减持情况与预披

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计划减持数量，该计

划内剩余未实施的减持额度自动作废。 

5、本次减持的股东元禾顺风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元禾顺风《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